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修订解读
 

一、修订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交通部2004年第13号令）于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自该规定施行以来，对于规范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海事行政管理，维护内河水上
交通秩序，防治船舶污染水域，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随着内河交通运输事业的快速发展，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海事行政
处罚的实践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该规定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交通运输
部陆续修订或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海事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水污染防治法》、《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船员条例》、《船舶安全检查规则》等，新增或调整了一些涉及海事管
理的行政处罚事项，海事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另外，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国务院陆续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项目，为
了落实相关改革要求，有必要对《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基本思路
（一）适应海事行政审批制度的发展形势，对2014年底前取消或者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全部进行
处理，保证《规定》的适宜性。
（二）保持与上位法的协调性。《规定》援引的上位法发生变化的，对《规定》相关条款进行修
订，避免出现冲突和法律竞合。同时，上位法已有明确的罚则的，不再重复规定。
（三）维持《规定》整体体例与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删除其他现行有效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内容
，避免多个规章就同一违法行为都作出相同的重复规定。
（四）进一步完善海事行政处罚程序，主要是处罚权限设置、调查取证等。
四、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处罚程序部份
由于内河海上海事行政处罚适用海上海事行政处罚程序，不存在处罚程序规定的内容。只是对法
律适用部份进行了调整，并实现与海上海事行政处罚在法律适用章节的一致性。
（二）具体罚则的修订
修订后的《规定》共三章四十五条，修订主要情况如下：
1.具体罚则的章节摆布按照违法行为种类划定，并与《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的章节划分基本
保持一致。
2.涉及取消或者下放行政许可项目的处罚条款的修订
国务院和交通运输部截至2014年底已经取消和下放或者即将取消和下放的许可涉及的处罚条款
，都进行了删除或修订。一方面，删除涉及已经取消行政许可的处罚条款；另一方面，增加事中
、事后监管的相应处罚措施。
3.删除或修订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章中已有的条款
原《规定》尽可能将所有涉及海事行政处罚的条款纳入，其中部分条款直接援引了其它法律法规
的条款。此次修订在不改变整体篇章结构的前提下，删除或修订了此类条款。
4.修订了与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不符的条款
《规定》生效以来，国家新制定或修订了大量的海事法律法规和规章，因此，《规定》中存在部
分条款与法律法规和规章不符的情况，此次修订也对此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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